
北京市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自评表（电力行业） 

序号 指标名称 分数 评分规则 自评 
得分 

一 企业综合素质 15   

（一） 企业基础情况 8   

 
资质情况 4 

取得公司法人登记许可，具备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

资质许可，4 分；缺少任何一项，均不予评价。 
 

 其他资质认证   2 每获得一项得 1 分，最高 2 分。  

 
持续经营年限 2 

持续经营不得低于 3 年，以 3 年/1.5 分为基数，

每增加 1 年加 0.2 分，加至满分为止。 
 

（二） 企业治理 4   

 
企业规章制度 2 

信用管理、财务管理、质量管理、合同管理、劳动

管理、安全管理、售后管理七类管理制度均建立的，

本项满分；每缺少一类扣减 0.5 分。 

 

 
股本金变动 2 

评价期内股本金增加或股本金总额未发生变动的，

本项满分；股本金减少的，每减少 10%扣 0.4 分（不

足 10%的按 10%计），直至 0 分。 

 

（三） 企业创新 3   

 

科技创新管理 2 
制定中长期科技创新发展规划；有相应的科技创新

奖励办法；每缺少一类扣减 1 分。 
 

 
研发投入 1 

占营业额 1.0%以上本项满分；0.5%以上 0.5 分；

0.5%以下 0 分。 
 

二 企业管理水平 20   

（一） 人力资源管理 8   

 

人员结构 4 

初、中、高技能人才比例≥20%，4 分；10%≤初、

中、高技能人才比例＜20%，3 分；初、中、高技

能人才比例 10%，1 分。 

 

 

持证上岗率 2 
持证上岗率≥90%，2 分；持证上岗率≥80%，1 分。

持证上岗率 80%，0 分。 
 

 

人员培训 2 
建立了人才培养机制，培训制度健全，培训计划完

善，培训经费投入到位，执行效果良好，2 分；培

训工作整体一般，1 分。 

 

（二） 质量管理 3   

 

质量管理体系 3 

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质量管理制度健全，各项

制度执行情况良好，近三年，未发生质量事故，3

分；未通过认证，但质量管理情况良好，未发生质

量事故，2 分；未通过认证，质量管理情况一般，

但未发生质量事故，1 分。 

近三年，发生非重大质量事故的，从 3 分计起，每

发生一件扣 1 分，直至扣完； 

 



（三） 安全管理 3   

 

安全违法行为 3 

根据政府有关部门记录，评价期内未发生安全违法

行为的，本项满分；有警告、罚款记录的，每次扣

减 0.5 分，此类记录累计达到 6 次的，本项不得分。 

 

（四） 
财务管理 3   

 

财务规范运行 

2 
每年外聘审计机构进行独立审计得 2 分；没有的 0

分。 
 

1 
具有完整真实的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

得 1 分；没有的 0 分。 
 

（五） 风险管理 2   

 

风险管理控制 2 

建立了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，落实风险管理责任，

机制完善责任落实，2 分；机制不够完善，1 分；

无风险管理机制 0 分。 

 

三 企业财务实力 20 （“企业财务实力”部分评分规则见附表）  

（一） 偿债能力 4   

 资产负债率（%） 1 负债总额/资产总额×100％。  

 已获利息倍数 1 （利润总额+利息支出）/利息支出。  

 速动比率（%） 1 （流动资产-存货）/流动负债×100%。  

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（%） 1 经营现金净流量/流动负债×100%。  

（二） 获利能力 4   

 总资产周转率（次） 1 营业总收入/（年初资产总额+年末资产总额）/2。  

 应收账款周转率（次） 1 营业总收入/应收账款平均余额。  

 流动资产周转率（次） 1 营业总收入/平均流动资产总额。  

 资产现金回收率（%） 1 
经营现金净流量 /（年初资产总额+年末资产总额）

/2×100%。 
 

（三） 盈利能力 6   

 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2 
净利润/（年初净资产余额+年末净资产余额）/2

×100%。 
 

 总资产报酬率（%） 1 （利润总额+利息支出）/（年初资产总额+年末资

产总额）/2×100%。 
 

 销售（营业）利润率（%） 1 销售（营业）利润/营业总收入×100%。  

 成本费用利润率（%） 1 利润总额/成本费用总额×100%。  



 资本收益率（%） 1 净利润/平均资本×100%。  

（四） 发展能力 4   

 销售（营业）增长率（%） 1 
（本年营业总收入-上年营业总收入）/上年营业总

收入×100%。 
 

 资本保值增长率（%） 1 
扣除客观因素后的年末所有者权益/年初所有者权

益×100%。 
 

 
销售（营业）利润增长

率（%） 
1 

（本年（销售）营业利润-上年（销售）营业利润）

/上年（销售）营业利润×100%。 
 

 总资产增长率（%） 1 
（年末资产总额-年初资产总额）/年初资产总额×

100%。 
 

（五） 合同履约率 2   

 合同履约率 2 履约合同数/签约合同数×100%  

四 企业诚信表现 25   

（一） 公共信用记录 17   

 

行政处罚 4 

评价期内除产品抽查、安全违法行为外的其他行政

处罚累计未满三次的，每次扣减 1.5 分；达到三次

的，本项为 0 分；超过三次，或被认定为情节恶劣、

后果严重、影响较大的行为一次的，一票否决。无

行政处罚记录的，本项满分。 

 

 
司法诉讼 4 

评价期内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，一

票否决。无此类记录的，本项满分。 
 

 

消费者投诉 3 

根据消费者协会记录，评价期内有经查实的侵犯消

费者利益的行为，每次扣减 1 分；达到三次，或虽

然未达到三次，但被认定为情节恶劣、后果严重、

影响较大的行为一次的，一票否决；无记录的，本

项满分。 

 

 

纳税信用等级 3 

评价期内被税务部门评定为纳税信用 A 级的，本项

满分；纳税信用等级为 B 级的，扣减 1 分；纳税信

用等级为 C 级或 D 级的，一票否决。 

 

 

荣誉和表彰 3 

所获荣誉按等级包括含国家级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

地市级，行业级（行业协会）。评价期内获得的荣

誉级别最高为省部级及以上的，本项满分；最高为

地市级或行业级别的，本项 2 分；最高为行业级的，

本项 1 分；各类荣誉均未获得的，本项不得分。各

级别荣誉不计数量，不累加。 

 

（二） 金融信用记录 4   

 

不良笔数 4 

评价期内人民银行企业信用报告中不良记录笔数

未满三笔的，每笔扣减 1.5 分；达到三笔的，本项

为 0 分；超过三笔的，一票否决。无不良记录的，

本项满分。 

 

（三） 申报材料真实性情况 4   



 

申报材料真实性 4 

企业所申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的，本项满

分；有意隐瞒事实，提供虚假、伪造、变造申报材

料的，一票否决。 

 

五 企业社会责任 20   

（一） 促进行业发展 5   

 

 参与行业活动   2 

积极参加行业协会组织各类活动，在行业标准制

订、课题研讨、行业调查、改革创新等方面建言献

策给予支持，满分；未参加 0 分。 

 

落实行业自律   3 

积极参与并执行行业自律管理，维护行业竞争秩

序，满分。未参加行业自律管理，未自觉维护行业

竞争秩序 0 分。 

 

（二） 参加社会公益或慈善

活动 
2   

 参加社会公益或慈善

活动 
2 

评价期内参加了社会公益或慈善活动，有实质性贡

献的，本项满分；未参加的，本项不得分。 
 

（三） 维护职工权益 9   

 

工资支付 3 

评价期内因拖欠工资被法院判决败诉，累计未满三

次的，每次扣减 1 分；达到三次的，本项为 0 分；

无此类信息或经法院判决企业胜诉的，本项满分。

超过三次或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限制出境被

执行人名单、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招投

标被执行人名单的，一票否决。 

 

 

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3 

评价期内因未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违

约，被法院判决败诉累计未满三次的，每次扣减 1

分；达到三次的，本项为 0 分；无此类信息或经法

院判决企业胜诉的，本项满分。超过三次的，按上

述“司法诉讼”评分规则处理。 

 

 

社会保障情况 3 

评价期内因未给员工办理或未足额办理社会保障，

被法院判决败诉累计未满三次的，每次扣减 1 分；

达到三次的，本项为 0 分；无此类信息或经法院判

决企业胜诉的，本项满分。超过三次的，按上述“司

法诉讼”评分规则处理。 

 

（四） 公共安全 4   

 

是否发生社会群体性

事件 
2 

评价期内没有发生因企业全部或主要原因而导致

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的（以有关部门记录或媒体报道

为准），本项满分；有此类事件的（以有关部门记

录或媒体报道为准），一票否决。 

 

 

是否发生其他危及公

共安全的事件或事故 
2 

评价期内没有发生因企业全部或主要原因而导致

的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事件或事故的（以有关部门

记录或媒体报道为准），本项满分；有此类事件或

事故的（以有关部门记录或媒体报道为准），一票

否决。 

 

合计总得分  



 

  （自评单位公章） 

 

      自评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评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所在部门： 

联系人:江老师  电话:83679522 
 


